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彈 劾 案 文  

壹 、 被 付 彈 劾 人 姓 名 、 服 務 機 關 及 職 級 ：  

伍 澤 元  台 灣 省 政 府 住 宅 及 都 市 發 展 局 局 長 ， 簡 任 第 十 二 職 等 ， 七 十 七 年 九 月 至 八 十 一

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九 日 （ 現 已 離 職 ） 。  

林 文 烈   台 灣 省 政 府 住 宅 及 都 市 發 展 局 總 工 程 司 ， 簡 任 第 十 一 職 等 ， 七 十 八 年 十 一 月 二

十 一 日 至 八 十 四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九 日 （ 現 停 職 中 ） 。  

陳 炯 榮   台 灣 省 政 府 住 宅 及 都 市 發 展 局 環 境 工 程 處 處 長 ， 簡 任 第 十 職 等 正 工 程 司 ， 八 十

年 一 月 一 日 至 八 十 二 年 八 月 一 日 （ 八 十 二 年 八 月 一 日 退 休 ） 。  

林 有 德   台 灣 省 政 府 住 宅 及 都 市 發 展 局 環 境 工 程 北 區 測 量 規 劃 設 計 隊 隊 長 ， 薦 任 第 九 職

等 正 工 程 司 ， 七 十 八 年 五 月 至 八 十 二 年 七 月 二 日 （ 現 已 停 職 ） 。  

洪 伯 仁   台 灣 省 政 府 住 宅 及 都 市 發 展 局 環 境 工 程 北 區 測 量 規 劃 設 計 隊 第 二 分 隊 分 隊 長 ，

薦 任 第 七 職 等 幫 工 程 司 ， 八 十 年 六 月 至 八 十 二 年 六 月 ， （ 業 於 八 十 六 年 二 月 十

九 日 辭 職 ） 。  

羅 吉 煌   台 灣 省 政 府 住 宅 及 都 市 發 展 局 環 境 工 程 北 區 測 量 規 劃 設 計 隊 第 五 分 隊 分 隊 長 ，

薦 任 第 七 職 等 幫 工 程 司 ， 八 十 年 十 月 至 八 十 二 年 七 月 （ 現 調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環 境

工 程 組 正 工 程 司 ） 。  

貳 、 案 由 ： 台 灣 省 政 府 住 宅 及 都 市 發 展 局 於 民 國 八 十 一 年 間 辦 理 台 北 縣 四 汴 頭 抽 水 站 新 建 工



 二  

程 ， 局 長 伍 澤 元 指 示 所 屬 林 有 德 、 洪 伯 仁 、 羅 吉 煌 除 事 前 洩 露 設 計 資 料 予 國 豐 工

程 顧 問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外 ， 並 以 限 制 廠 商 資 格 方 式 使 該 公 司 順 利 取 得 本 件 委 外 設 計

案 ； 復 林 文 烈 、 陳 炯 榮 、 林 有 德 、 洪 伯 仁 及 羅 吉 煌 辦 理 本 案 作 業 過 程 中 發 現 該 公

司 違 規 情 形 ， 未 依 契 約 規 定 罰 款 竟 違 規 通 過 本 案 ， 且 伍 澤 元 及 林 有 德 於 事 後 又 收

取 該 公 司 賄 款 ， 顯 有 違 反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之 相 關 規 定 ， 爰 依 法 提 案 彈 劾 。  

參 、 違 法 失 職 之 事 實 與 證 據 ：  

政 府 為 紓 解 台 北 縣 地 區 水 患 ， 由 行 政 院 列 管 台 北 地 區 防 洪 第 三 期 計 畫 ， 由 台 灣 省 政

府 水 利 局 沿 大 漢 溪 負 責 興 建 堤 防 ， 台 灣 省 政 府 住 宅 及 都 市 發 展 局 （ 以 下 簡 稱 住 都 局 ） 負

責 堤 後 抽 水 站 十 三 座 （ 後 增 加 為 十 五 座 ） 工 程 之 興 建 ， 該 局 於 辦 理 其 中 四 汴 頭 抽 水 站 工

程 設 計 委 託 服 務 事 宜 ， 住 都 局 局 長 伍 澤 元 於 八 十 一 年 六 月 間 指 示 該 局 環 境 工 程 北 區 環 境

測 量 規 劃 設 計 隊 （ 以 下 簡 稱 環 北 隊 ） 隊 長 林 有 德 等 人 將 該 工 程 之 委 託 設 計 作 業 交 由 鍾 太

郎 所 屬 之 國 豐 工 程 顧 問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（ 以 下 簡 稱 國 豐 公 司 ） 辦 理 ， 鍾 太 郎 （ 亦 為 國 光 工

程 顧 問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及 國 光 環 境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） 則 藉 非 法 手 段 以 國 豐 公 司 名

義 獲 選 於 民 國 （ 下 同 ） 八 十 一 年 八 月 十 九 日 與 住 都 局 簽 訂 「 台 北 地 區 防 洪 計 畫 第 三 期 實

施 計 畫 四 汴 頭 抽 水 站 工 程 設 計 委 託 服 務 契 約 」 ， 辦 理 該 抽 水 站 工 程 ， 包 括 機 電 （ 含 機 械

、 電 氣 、 儀 控 ） 、 土 建 等 工 程 辦 理 規 劃 設 計 及 協 助 住 都 局 審 查 投 標 廠 商 所 投 標 主 要 器 材

、 規 格 圖 說 、 規 範 承 包 商 之 施 工 計 畫 ； 鍾 太 郎 乃 指 示 所 屬 員 工 巧 立 名 目 ， 浮 編 工 程 預 算

， 又 國 豐 公 司 未 依 合 約 期 限 送 交 相 關 設 計 圖 、 書 、 表 ， 而 住 都 局 相 關 人 員 亦 未 詳 細 審 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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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 予 核 章 通 過 ， 復 未 依 約 罰 款 ； 另 查 該 工 程 辦 理 招 標 發 包 作 業 時 ， 伍 澤 元 等 人 又 以 限 制

廠 商 招 標 資 格 方 式 綁 標 ， 並 違 法 簽 請 給 付 得 標 廠 商 三 成 之 預 付 工 程 款 ， 使 鍾 太 郎 得 藉 工

程 設 計 之 機 會 ， 主 導 參 加 投 標 廠 商 圍 標 ， 並 與 得 標 廠 商 朋 分 浮 編 之 新 台 幣 （ 下 同 ） 三 億

二 千 餘 萬 元 ， 嗣 分 別 以 六 百 萬 元 及 三 百 萬 元 行 賄 伍 澤 元 及 林 有 德 ， 及 招 待 住 都 局 環 境 工

程 處 處 長 陳 炯 榮 、 林 有 德 等 人 至 有 女 陪 侍 之 酒 家 飲 宴 等 情 。  

本 案 經 台 灣 板 橋 地 方 法 院 檢 察 官 於 八 十 五 年 四 月 八 日 以 八 十 四 年 偵 字 第 一 三 九 ○ 四

號 、 第 二 二 三 四 八 號 、 第 二 二 三 五 八 號 、 第 二 二 三 三 六 號 、 第 二 二 三 七 三 號 、 八 十 五 年

偵 字 第 一 三 一 ○ 號 、 第 四 一 四 三 號 、 第 六 八 五 ○ 號 、 第 七 ○ 五 三 號 、 第 七 ○ 五 四 號 及 第

七 ○ 五 五 號 起 訴 書 ， 將 住 都 局 局 長 伍 澤 元 、 總 工 程 司 林 文 烈 、 副 總 工 程 司 郭 龍 朗 、 環 工

處 處 長 陳 炯 榮 、 第 一 課 課 長 林 華 、 環 北 隊 隊 長 林 有 德 、 第 二 分 隊 隊 長 洪 伯 仁 、 第 五 分 隊

長 羅 吉 煌 、 第 三 分 隊 工 務 員 林 松 展 、 工 務 處 工 務 員 李 進 寬 、 及 國 豐 公 司 實 際 負 責 人 鍾 太

郎 、 副 總 經 理 游 世 宗 等 人 以 涉 嫌 貪 汙 等 罪 提 起 公 訴 。 經 台 灣 板 橋 地 方 法 院 於 八 十 五 年 十

二 月 二 十 三 日 以 八 十 五 訴 字 第 七 二 五 號 刑 事 判 決 ： 台 灣 省 政 府 住 宅 及 都 市 發 展 局 （ 以 下

簡 稱 住 都 局 ） 局 長 伍 澤 元 處 無 期 徒 刑 ， 褫 奪 公 權 終 身 ； 總 工 程 司 林 文 烈 處 有 期 徒 刑 七 年

， 褫 奪 公 權 六 年 ； 環 境 工 程 處 處 長 陳 炯 榮 處 有 期 徒 刑 二 年 ， 褫 奪 公 權 二 年 ， 緩 刑 五 年 ；

林 有 德 有 期 徒 刑 十 一 年 ， 褫 奪 公 權 九 年 ； 洪 伯 仁 處 有 期 徒 刑 二 年 六 月 ， 褫 奪 公 權 三 年 ；

羅 吉 煌 處 有 期 徒 刑 一 年 十 月 ， 褫 奪 公 權 二 年 ， 緩 刑 四 年 。  

嗣 經 台 灣 高 等 法 院 於 八 十 七 年 四 月 二 十 三 日 以 八 十 六 年 度 上 訴 字 第 五 ○ 八 號 刑 事 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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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： 住 都 局 局 長 伍 澤 元 處 有 期 徒 刑 十 五 年 ， 褫 奪 公 權 九 年 ， 所 得 財 物 六 百 萬 元 追 繳 沒 收

； 林 文 烈 處 有 期 徒 刑 五 年 ， 褫 奪 公 權 四 年 ； 陳 炯 榮 處 有 期 徒 刑 二 年 ， 褫 奪 公 權 二 年 ， 緩

刑 五 年 ； 林 有 德 處 有 期 徒 刑 十 年 ， 褫 奪 公 權 八 年 ， 所 得 財 物 三 百 萬 元 應 追 繳 沒 收 ； 洪 伯

仁 處 有 期 徒 刑 二 年 六 月 ， 褫 奪 公 權 三 年 ； 羅 吉 煌 處 有 期 徒 刑 一 年 十 月 ， 褫 奪 公 權 二 年 ，

緩 刑 四 年 。 渠 等 不 服 向 最 高 法 院 提 起 上 訴 ， 最 高 法 院 於 八 十 七 年 十 月 二 十 二 日 以 臺 上 字

第 三 五 五 七 號 刑 事 判 決 主 文 略 以 ： 「 原 判 決 關 於 伍 澤 元 、 林 文 烈 、 陳 炯 榮 、 林 有 德 、 洪

伯 仁 、 羅 吉 煌 部 分 均 撤 銷 ， 發 回 台 灣 高 等 法 院 。 」 復 經 台 灣 高 等 法 院 於 八 十 九 年 十 一 月

三 十 日 以 八 十 七 年 度 上 更 （ 一 ） 字 第 四 九 四 號 刑 事 判 決 主 文 略 以 ： 「 伍 澤 元 處 有 期 徒 刑

十 五 年 ， 褫 奪 公 權 九 年 ， 所 得 財 物 六 百 萬 元 應 予 追 繳 沒 收 ； 林 有 德 處 有 期 徒 刑 十 年 ， 褫

奪 公 權 八 年 ， 所 得 財 物 三 百 萬 元 應 予 追 繳 沒 收 ； 林 文 烈 處 有 期 徒 刑 五 年 ， 褫 奪 公 權 四 年

； 陳 炯 榮 處 有 期 徒 刑 二 年 ， 褫 奪 公 權 二 年 ， 緩 刑 五 年 。 洪 伯 仁 處 有 期 徒 刑 二 年 ， 褫 奪 公

權 三 年 ， 緩 刑 四 年 ； 羅 吉 煌 處 有 期 徒 刑 一 年 十 月 ， 褫 奪 公 權 二 年 ， 緩 刑 四 年 。 」 惟 渠 等

不 服 ， 再 向 最 高 法 院 提 起 上 訴 ， 最 高 法 院 於 九 十 一 年 四 月 十 八 日 以 臺 上 字 第 二 一 三 一 號

刑 事 判 決 主 文 略 以 ： 原 判 決 撤 銷 ， 發 回 台 灣 高 等 法 院 。 目 前 刻 正 審 理 中 。 茲 將 被 付 彈 劾

人 違 法 失 職 之 事 實 與 證 據 分 別 臚 述 如 後 ：  

一 、 住 都 局 局 長 伍 澤 元 令 所 屬 林 有 德 、 羅 吉 煌 、 洪 伯 仁 事 先 洩 漏 四 汴 頭 抽 水 站 工 程 之 委 外

設 計 作 業 內 容 予 國 豐 公 司 ， 核 有 違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第 一 條 、 第 四 條 及 第 五 條 之 規 定 ：  

查 住 都 局 環 北 隊 第 二 分 隊 隊 長 洪 伯 仁 於 八 十 一 年 六 月 二 十 六 日 以 該 隊 人 力 不 足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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簽 擬 四 汴 頭 抽 水 站 工 程 之 委 外 設 計 作 業 略 以 ： 「 一 、 台 北 地 區 防 洪 計 畫 第 三 期 實 施 計 畫

堤 後 排 水 工 程 八 十 二 年 度 工 程 項 目 中 四 汴 頭 抽 水 站 工 程 部 分 ， 因 目 前 本 隊 人 力 不 足 ，

無 法 承 辦 設 計 工 作 ， 擬 請 同 意 委 外 代 辦 。 二 、 四 汴 頭 抽 水 站 計 畫 抽 水 量 八 ○ Ｃ Ｍ Ｓ ，

工 程 費 約 八 億 元 ， 其 委 外 設 計 之 服 務 費 ， 擬 依 工 程 工 料 費 百 分 之 二 點 二 核 計 ， 約 為 一

千 七 百 六 十 萬 元 。 三 、 本 件 擬 陳 奉 核 可 後 ， 依 『 各 機 關 委 託 技 術 顧 問 機 構 承 辦 技 術 服

務 處 理 要 點 』 辦 理 ， 檢 附 報 府 簽 辦 單 。 」 經 逐 級 陳 由 局 長 伍 澤 元 於 同 年 七 月 四 日 批 「

可 」 ， 上 開 簽 辦 單 並 報 至 台 灣 省 政 府 主 席 連 戰 於 同 年 七 月 二 十 一 日 核 定 【 附 件 一 】 。 又

洪 伯 仁 簽 擬 上 開 公 文 陳 報 上 級 後 ， 局 長 伍 澤 元 即 以 電 話 向 環 北 隊 隊 長 林 有 德 表 示 有 同

鄉 鍾 太 郎 希 望 瞭 解 四 汴 頭 工 程 設 計 事 宜 ， 要 求 渠 予 以 適 當 之 幫 助 ； 林 有 德 於 八 十 四 年

十 二 月 二 十 三 日 在 法 務 部 調 查 局 台 北 縣 調 查 站 （ 以 下 簡 稱 台 北 縣 調 查 站 ） 偵 查 時 供 稱

： 「 八 十 一 年 七 月 二 十 一 日 以 前 （ 詳 細 時 間 記 不 清 楚 ） 鍾 太 郎 、 游 世 宗 等 人 主 動 至 我 辦

公 室 ， 向 我 表 示 渠 等 業 已 拜 訪 局 長 伍 澤 元 ， 希 望 能 瞭 解 四 汴 頭 抽 水 站 工 程 之 相 關 內 容

， 有 意 思 承 攬 前 述 設 計 工 程 ， 局 長 要 他 們 來 找 我 商 談 ， 我 即 請 前 開 工 程 之 承 辦 分 隊 長

洪 伯 仁 及 羅 吉 煌 至 本 人 辦 公 室 要 洪 、 羅 等 人 洽 談 詳 細 內 容 。 」 【 附 件 二 】 嗣 後 伍 澤 元 又

在 局 長 辦 公 室 當 面 交 代 總 工 程 司 林 文 烈 、 環 工 處 處 長 陳 炯 榮 及 環 北 隊 隊 長 林 有 德 等 人

， 稱 該 委 外 設 計 案 要 交 由 鍾 太 郎 之 國 豐 公 司 承 作 ， 致 使 鍾 太 郎 等 人 在 未 經 台 灣 省 政 府

核 准 辦 理 委 外 設 計 前 ， 即 獲 悉 本 件 工 程 之 設 計 相 關 資 料 ， 而 逕 自 進 行 設 計 工 作 。 顯 見

住 都 局 局 長 伍 澤 元 及 林 有 德 、 羅 吉 煌 、 洪 伯 仁 等 人 之 行 為 ， 核 與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第 一 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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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務 員 應 依 法 律 命 令 所 定 ， 執 行 其 職 務 、 第 四 條 公 務 員 有 絕 對 保 守 政 府 機 關 機 密 之 義

務 及 第 五 條 公 務 員 應 誠 實 、 謹 慎 之 規 定 有 違 。  

二 、 住 都 局 環 北 隊 隊 長 林 有 德 及 分 隊 長 洪 伯 仁 在 承 辦 委 託 技 術 顧 問 公 司 之 作 業 過 程 ， 未 依

規 定 核 實 辦 理 且 評 審 過 程 草 率 ， 致 生 重 大 貪 瀆 弊 端 ， 違 反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第 一 條 、 第 五

條 及 第 七 條 之 規 定 ：  

依 據 行 政 院 八 十 一 年 二 月 二 十 八 日 以 臺 （ 八 一 ） 孝 授 字 第 ○ 二 ○ ○ 八 號 函 頒 修 正

之 各 機 關 委 託 技 術 顧 問 機 構 承 辦 技 術 服 務 處 理 要 點 第 二 點 規 定 ： 「 本 要 點 所 稱 本 國 技

術 顧 問 機 構 ， 係 指 政 府 推 動 以 財 團 法 人 方 式 組 設 ， 不 以 營 利 為 目 的 ， 受 各 該 主 管 機 關

督 導 考 核 之 技 術 顧 問 機 構 ， 或 經 委 託 機 關 審 查 合 格 ， 受 經 濟 部 督 導 之 技 術 顧 問 機 構 。

經 委 託 機 關 審 查 合 格 之 技 師 事 務 所 ， 得 適 用 本 要 點 之 規 定 。 」 第 十 八 點 規 定 ： 「 各 機

關 委 託 技 術 顧 問 機 構 承 辦 技 術 服 務 者 ， … 應 以 邀 請 兩 家 以 上 之 技 術 顧 問 機 構 予 以 評 審

比 較 選 定 ， 經 選 定 後 ， 再 行 議 價 委 辦 。 辦 理 前 項 評 審 時 ， 應 由 委 託 機 關 列 明 委 託 服 務

項 目 及 有 關 條 件 ， 通 知 國 內 或 國 際 具 有 經 驗 與 信 譽 者 參 加 ， 先 提 出 服 務 『 建 議 書 』 ，

予 以 評 審 比 較 作 公 正 之 選 定 ， 評 審 時 應 以 『 建 議 書 之 內 容 ， 技 術 顧 問 機 構 之 信 譽 與 經

驗 ， 受 委 辦 計 畫 之 專 任 主 持 人 及 其 重 要 專 任 工 作 人 員 之 學 經 歷 及 專 長 等 為 重 點 』 ， 其

涉 及 重 大 建 設 計 畫 或 特 殊 科 技 問 題 者 ， 必 要 時 得 由 委 託 機 關 函 請 行 政 院 科 技 顧 問 組 組

織 專 案 小 組 評 審 之 。 」 【 附 件 三 】 又 台 灣 省 政 府 於 七 十 一 年 二 月 三 日 以 七 一 府 建 四 字

第 一 四 二 二 三 九 號 函 略 以 ： 「 今 後 各 單 位 辦 理 重 大 或 特 殊 工 程 時 ， 得 依 工 程 之 性 質 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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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 專 家 學 者 成 立 工 程 顧 問 委 員 會 以 供 諮 詢 ， 再 進 行 規 劃 、 設 計 工 作 ， 以 臻 完 善 。 」 【 附

件 四 】  

查 四 汴 頭 抽 水 站 工 程 委 外 設 計 案 於 八 十 一 年 七 月 二 十 一 日 經 台 灣 省 政 府 主 席 連 戰

核 可 ， 然 於 本 案 核 可 之 前 ， 鍾 太 郎 即 將 國 豐 公 司 之 「 台 北 地 區 防 洪 第 三 期 實 施 堤 後 排

水 四 汴 頭 抽 水 站 新 建 工 程 設 計 建 議 書 」 乙 份 交 予 環 北 隊 隊 長 林 有 德 ， 嗣 後 鍾 太 郎 再 將

偽 造 之 新 紀 工 程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（ 以 下 簡 稱 新 紀 公 司 ） 、 太 安 工 程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（ 以 下

簡 稱 太 安 公 司 ） 二 家 公 司 之 「 板 橋 市 四 汴 頭 抽 水 站 工 程 設 計 服 務 建 議 書 」 二 份 交 予 林

有 德 ， 林 員 於 取 得 上 揭 三 家 公 司 之 服 務 建 議 書 後 ， 即 陸 續 轉 交 第 二 分 隊 分 隊 長 洪 伯 仁

先 行 辦 理 評 審 作 業 ， 至 八 十 一 年 八 月 三 日 鍾 太 郎 始 交 付 以 太 安 公 司 八 十 一 年 八 月 三 日

（ 八 一 ） 太 安 工 字 第 八 ○ 八 三 號 函 、 新 紀 公 司 八 十 一 年 八 月 三 日 （ 八 一 ） 新 紀 字 第 ○

八 ○ 三 號 函 、 國 豐 公 司 之 八 十 一 年 八 月 三 日 （ 八 一 ） 國 豐 工 字 第 八 一 ○ 一 三 號 函 之 函

文 ， 並 檢 送 三 家 公 司 名 義 之 服 務 建 議 書 予 林 有 德 轉 交 洪 伯 仁 憑 以 簽 報 評 審 結 果 等 情 ，

洪 伯 仁 於 八 十 一 年 八 月 三 日 以 其 預 先 製 妥 之 「 服 務 建 議 書 評 審 一 覽 表 」 為 附 件 ， 擬 具

簽 呈 略 以 ： 「 本 案 經 邀 國 豐 、 新 紀 及 太 安 等 三 家 顧 問 公 司 提 送 服 務 建 議 書 ， 就 內 容 、

工 作 範 圍 、 工 作 期 限 、 服 務 費 用 及 工 作 人 員 等 項 目 評 審 後 ， 以 國 豐 公 司 所 提 服 務 建 議

書 最 詳 盡 、 充 實 ， 服 務 費 用 較 低 ， 擬 選 定 該 公 司 繼 續 參 加 委 外 設 計 服 務 之 議 價 事 宜 。 」

【 附 件 五 】 逐 級 陳 由 林 有 德 、 陳 炯 榮 、 林 文 烈 核 章 後 ， 由 局 長 伍 澤 元 於 同 年 八 月 六 日

批 「 可 」 ， 並 於 同 年 月 十 二 日 與 該 公 司 完 成 議 價 ， 雙 方 於 同 年 月 十 九 日 簽 訂 四 汴 頭 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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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 站 工 程 設 計 委 託 服 務 契 約 ； 次 查 住 都 局 環 北 隊 承 辦 本 案 事 前 既 未 列 明 委 託 服 務 項 目

及 有 關 條 件 ， 亦 無 通 知 國 豐 、 新 紀 及 太 安 等 三 家 顧 問 公 司 之 任 何 紀 錄 可 稽 ； 次 依 據 新

紀 公 司 總 經 理 陳 王 琨 、 太 安 公 司 董 事 長 劉 平 容 分 別 於 八 十 五 年 一 月 四 日 及 三 月 十 八 日

在 台 北 縣 調 查 站 證 稱 略 以 ： 「 住 都 局 並 未 邀 請 新 紀 公 司 、 太 安 公 司 提 出 四 汴 頭 工 程 委

外 設 計 之 服 務 建 議 書 ， 該 等 公 司 亦 未 曾 提 出 服 務 建 議 書 予 住 都 局 ， 又 所 載 工 程 人 員 多

非 各 該 公 司 成 員 ， 檢 送 建 議 書 予 住 都 局 之 函 亦 非 新 紀 、 太 安 公 司 所 發 ， 其 上 公 司 及 負

責 人 印 章 亦 非 該 二 公 司 所 有 ， 應 係 偽 造 等 情 。 」 【 附 件 六 】 另 新 紀 及 太 安 公 司 登 記 之

營 業 項 目 分 別 為 空 氣 品 質 檢 測 與 工 程 及 財 務 管 理 之 分 析 診 斷 諮 詢 顧 問 業 務 ， 並 無 能 力

承 作 抽 水 站 工 程 設 計 之 業 務 ， 亦 不 符 各 機 關 委 託 技 術 顧 問 機 構 承 辦 技 術 服 務 處 理 要 點

之 規 定 。  

綜 上 ， 住 都 局 承 辦 本 案 之 環 北 隊 隊 長 林 有 德 、 分 隊 長 洪 伯 仁 未 能 切 實 依 據 各 機 關

委 託 技 術 顧 問 機 構 承 辦 技 術 服 務 處 理 要 點 之 規 定 ， 明 訂 技 術 顧 問 公 司 頇 具 備 之 資 格 條

件 、 委 託 服 務 項 目 及 受 理 登 記 期 限 ， 而 邀 請 顧 問 公 司 過 程 未 能 公 正 透 明 ， 亦 無 相 關 之

檔 案 公 文 資 料 可 稽 ； 且 太 安 、 新 紀 公 司 除 無 能 力 承 作 抽 水 站 設 計 作 業 外 ， 又 顧 問 公 司

評 審 作 業 過 程 僅 由 承 辦 人 員 洪 伯 仁 一 人 為 之 ， 均 不 符 上 揭 規 定 ， 致 生 重 大 工 程 弊 端 ，

林 有 德 及 洪 伯 仁 之 行 為 ， 顯 已 違 反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第 一 條 公 務 員 應 遵 守 誓 言 ， 忠 心 努 力 ，

依 法 律 命 令 所 定 ， 執 行 其 職 務 、 第 五 條 及 第 七 條 公 務 員 應 誠 實 ， 執 行 職 務 應 力 求 切 實

之 規 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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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 住 都 局 與 國 豐 公 司 所 簽 訂 四 汴 頭 抽 水 站 工 程 設 計 委 託 服 務 契 約 之 保 證 人 係 屬 偽 造 ， 承

辦 本 案 之 環 北 隊 隊 長 林 有 德 、 分 隊 長 洪 伯 仁 未 能 落 實 對 保 程 序 ， 局 長 伍 澤 元 等 各 級 主

管 亦 疏 於 監 督 考 核 ， 核 其 所 為 與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第 一 條 、 第 五 條 、 第 七 條 規 定 之 旨 有 違 ： 
依 據 民 法 第 七 百 三 十 九 條 規 定 ： 「 稱 保 證 者 ， 謂 當 事 人 約 定 ， 一 方 於 他 方 之 債 務

人 不 履 行 債 務 時 ， 由 其 代 負 履 行 責 任 之 契 約 。 」 同 法 第 七 百 四 十 條 規 定 ： 「 保 證 債 務 ，

除 契 約 另 有 訂 定 外 ， 包 含 主 債 務 之 利 息 、 違 約 金 、 損 害 賠 償 及 其 他 從 屬 於 主 債 務 之 負

擔 。 」 又 台 灣 省 政 府 住 宅 及 都 市 發 展 局 分 層 負 責 明 細 （ 乙 ） 表 規 定 ： 「 工 務 處 第 一 課

工 程 發 包 項 第 五 目 簽 訂 工 程 契 約 ： 一 、 契 約 繕 訂 、 對 保 及 審 核 。 二 、 簽 訂 契 約 。 三 、

契 約 分 送 有 關 單 位 。 四 、 工 程 押 標 金 之 核 轉 。 」 復 按 住 都 局 與 國 豐 公 司 於 八 十 一 年 八

月 所 簽 訂 台 北 地 區 防 洪 計 畫 第 三 期 實 施 計 畫 四 汴 頭 抽 水 站 工 程 設 計 委 託 服 務 契 約 第 十

二 條 規 定 ： 「 保 證 責 任 ： 一 、 乙 方 應 覓 妥 本 局 認 可 之 同 業 廠 商 一 家 為 保 證 人 ， 該 廠 商

登 記 資 本 額 不 得 少 於 新 台 幣 兩 百 萬 元 。 二 、 保 證 人 對 於 乙 方 因 履 行 本 契 約 各 項 規 定 而

發 生 之 一 切 義 務 均 連 帶 負 其 全 責 ， 並 願 放 棄 民 法 第 七 四 五 條 所 規 定 之 先 訴 抗 辯 權 ， 發

生 訴 訟 時 ， 保 證 人 與 乙 方 均 同 意 以 台 灣 台 北 地 方 法 院 為 第 一 審 管 轄 法 院 ， 保 證 人 應 俟

本 契 約 失 效 時 始 得 解 除 一 切 責 任 ， 但 保 證 人 如 中 途 失 其 保 證 能 力 或 自 行 申 請 退 保 時 ，

乙 方 應 立 即 覓 保 更 換 ， 原 保 證 人 應 俟 換 保 手 續 辦 妥 始 得 解 除 其 保 證 責 任 。 」  

查 太 安 公 司 董 事 長 劉 平 容 於 八 十 五 年 三 月 十 八 日 在 台 北 縣 調 查 站 證 稱 略 以 ： 「 因

作 工 程 的 保 證 人 所 蓋 印 鑑 應 與 公 司 登 記 之 章 戳 相 同 ， 經 我 詳 視 該 契 約 書 上 蓋 於 保 證 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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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下 之 太 安 公 司 之 公 司 章 及 我 的 私 章 與 公 司 章 戳 不 相 同 ， 而 我 也 沒 有 印 象 作 過 該 工 程

之 保 證 人 ， 故 該 保 證 人 下 之 公 司 章 及 我 的 私 章 ， 應 非 我 公 司 所 蓋 印 。 」 【 附 件 七 】 次

查 住 都 局 與 國 豐 公 司 簽 約 對 保 等 作 業 程 序 依 該 局 分 層 負 責 明 細 表 規 定 應 由 工 務 處 負

責 ， 惟 本 案 卻 違 反 上 揭 規 定 ， 而 由 環 北 隊 負 責 與 國 豐 公 司 簽 約 對 保 ， 致 無 法 發 揮 監 督

制 衡 功 能 ， 致 生 貪 瀆 弊 端 ， 復 因 本 案 契 約 保 證 人 係 屬 偽 造 ， 肇 致 無 法 有 效 確 保 該 局 在

合 約 上 之 應 有 權 利 ， 經 查 住 都 局 承 辦 本 案 之 林 有 德 、 洪 伯 仁 執 行 職 務 未 恪 遵 相 關 規 定 ，

局 長 伍 澤 元 等 各 級 主 管 亦 未 善 盡 監 督 考 核 責 任 ， 核 其 行 為 與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第 一 條 公 務

員 應 依 法 律 命 令 所 定 ， 執 行 其 職 務 、 同 法 第 五 條 及 第 七 條 規 定 謹 慎 切 實 之 規 定 有 違 。  

四 、 住 都 局 承 辦 本 案 之 林 有 德 、 洪 伯 仁 、 羅 吉 煌 等 人 未 能 確 實 依 規 定 要 求 國 豐 公 司 提 出 工

作 進 度 及 逐 日 工 作 人 數 與 小 時 數 ， 以 查 核 效 率 並 掌 握 時 效 ， 核 與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第 五 條

及 第 七 條 應 謹 慎 切 實 之 規 定 有 違 ：  

依 據 各 機 關 委 託 技 術 顧 問 機 構 承 辦 技 術 服 務 處 理 要 點 第 二 十 三 點 規 定 ： 「 技 術 顧

問 機 構 於 從 事 技 術 服 務 時 ， 應 向 委 託 機 關 提 出 月 報 ， 報 告 工 作 進 度 及 逐 日 工 作 人 數 與

小 時 數 ， 以 憑 查 核 。 」 【 附 件 八 】 又 住 都 局 與 國 豐 公 司 於 八 十 一 年 八 月 十 九 日 所 簽 訂

「 台 北 地 區 防 洪 計 畫 第 三 期 實 施 計 畫 四 汴 頭 抽 水 站 工 程 設 計 委 託 服 務 契 約 」 第 三 條 第

一 項 後 段 規 定 ： 「 工 程 設 計 中 ， 甲 方 （ 住 都 局 ） 有 權 隨 時 要 求 乙 方 提 出 期 中 報 告 （ 不

限 一 次 ） 。 」 【 附 件 九 】 經 查 住 都 局 辦 本 案 之 林 有 德 、 洪 伯 仁 、 羅 吉 煌 等 人 未 能 依 行

政 院 訂 頒 之 各 機 關 委 託 技 術 顧 問 機 構 承 辦 技 術 服 務 處 理 要 點 第 二 十 三 點 規 定 ， 要 求 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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豐 公 司 提 出 月 報 ， 報 告 工 作 進 度 及 逐 日 工 作 人 數 與 小 時 數 ， 亦 未 依 上 揭 契 約 規 定 ， 要

求 國 豐 公 司 提 出 期 中 報 告 ， 致 住 都 局 無 法 確 實 掌 握 並 瞭 解 國 豐 公 司 承 辦 本 案 工 程 設 計

之 進 度 ， 未 能 發 揮 管 理 、 監 督 及 考 核 機 制 ； 又 國 豐 公 司 在 執 行 本 案 設 計 工 程 發 生 延 宕

逾 期 情 事 、 浮 編 施 工 經 費 浪 費 國 家 公 帑 等 諸 多 缺 失 ， 承 辦 本 案 之 林 有 德 、 洪 伯 仁 、 羅

吉 煌 等 人 亦 未 依 約 處 罰 廠 商 ， 核 實 審 查 設 計 書 表 等 ， 核 其 行 為 有 違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第 五

條 公 務 員 應 謹 慎 、 第 七 條 公 務 員 執 行 職 務 應 力 求 切 實 之 規 定 。  

五 、 住 都 局 相 關 承 辦 人 員 林 有 德 、 洪 伯 仁 、 羅 吉 煌 對 於 國 豐 公 司 未 按 契 約 規 定 期 限 送 交 設

計 書 圖 ， 不 依 實 情 簽 核 及 依 約 處 罰 情 形 ， 核 其 行 為 有 違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第 五 、 第 六 及 第

七 條 之 規 定 ：  

依 據 住 都 局 與 國 豐 公 司 於 八 十 一 年 八 月 十 九 日 所 簽 訂 之 台 北 地 區 防 洪 計 畫 第 三 期

實 施 計 畫 四 汴 頭 抽 水 站 工 程 設 計 委 託 服 務 契 約 第 四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： 「 … 乙 方 （ 國 豐 公

司 ） 頇 於 八 十 一 年 九 月 二 十 日 前 完 成 第 三 條 第 二 款 內 各 項 工 作 ， 並 將 有 關 之 圖 說 提 供

甲 方 審 核 。 」 依 據 上 揭 合 約 第 三 條 第 一 款 及 第 二 款 規 定 ： 「 一 、 規 劃 部 分 ： １ 設 計 概

要 說 明 書 。 ２ 站 區 配 置 平 面 、 立 面 圖 及 剖 面 圖 。 ３ 水 力 及 功 能 計 算 書 。 ４ 代 辦 測 量 、

地 質 、 鑽 探 、 土 壤 詴 驗 等 … 。 二 、 設 計 部 分 ： （ 本 工 程 圖 說 分 成 土 建 及 管 線 、 水 電 及

消 防 、 機 械 儀 控 等 三 大 部 分 ， 其 圖 幅 比 例 應 照 甲 方 規 定 辦 理 ） 。 １ 依 據 審 核 通 過 之 規

劃 內 容 ， 完 成 整 體 工 程 之 細 部 設 計 圖 說 ， 包 括 繪 製 土 木 、 管 線 、 建 築 結 構 及 機 電 之 設

計 發 包 圖 樣 。 ２ 提 出 本 工 程 之 結 構 計 算 書 、 工 程 數 量 計 算 書 、 工 程 預 算 書 、 單 價 分 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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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、 詢 價 紀 錄 表 ， 主 要 器 材 規 範 草 案 、 施 工 說 明 書 及 補 充 規 範 條 款 、 施 工 預 定 進 度 表

（ 含 主 抽 水 機 設 備 安 裝 配 合 事 宜 ） 。 ３ 代 辦 局 部 變 更 設 計 工 作 。 」 又 上 揭 契 約 第 十 一

條 規 定 ： 「 罰 則 ： … 二 、 乙 方 如 未 依 本 契 約 第 四 條 各 款 於 規 定 期 限 內 完 成 工 作 時 ， 每

逾 一 日 罰 款 本 契 約 第 五 條 委 託 設 計 服 務 費 之 千 分 之 一 … 。 」 同 契 約 第 十 條 第 二 款 規 定 ：

「 乙 方 不 履 行 本 契 約 或 履 行 遲 緩 ， 經 甲 方 書 面 催 告 而 仍 未 改 進 或 提 出 合 理 之 說 明 時 ，

甲 方 得 以 書 面 通 知 乙 方 終 止 契 約 。 」 【 附 件 十 】  

查 國 豐 公 司 於 八 十 一 年 八 月 二 十 五 日 以 （ 八 一 ） 國 豐 工 字 第 八 一 ○ 六 七 號 函 檢 送

台 北 地 區 防 洪 計 畫 — 四 汴 頭 抽 水 站 工 程 設 計 規 劃 部 分 資 料 二 份 ； 復 於 同 年 九 月 十 九 日

以 （ 八 一 ） 國 豐 工 字 第 八 一 ○ ○ 二 ○ 號 函 檢 送 台 北 地 區 防 洪 計 畫 — 四 汴 頭 抽 水 站 工 程

設 計 資 料 三 份 ， 包 括 抽 水 站 整 體 之 細 部 設 計 圖 （ 包 括 土 木 、 管 線 、 建 築 結 構 、 機 器 、

電 氣 、 儀 控 等 設 計 發 包 圖 樣 ） 、 結 構 計 算 書 、 工 程 數 量 計 算 書 、 工 程 預 算 書 （ 含 單 價

分 析 表 ） 、 機 械 、 電 氣 、 儀 控 設 備 規 範 等 ， 惟 實 際 上 並 未 依 委 託 服 務 契 約 規 定 檢 送 機

電 部 分 之 工 程 預 算 書 及 廠 商 型 錄 、 廠 商 報 價 單 、 詢 價 紀 錄 表 等 設 計 資 料 及 估 價 資 料 ，

以 供 查 核 ， 迨 至 八 十 一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日 至 二 十 五 日 之 間 ， 始 將 施 工 預 算 書 （ 含 詳 細 表 、

單 價 分 析 表 ） 、 機 械 、 電 器 、 儀 控 設 備 規 範 、 機 械 設 計 圖 一 二 二 張 、 土 木 設 計 圖 八 五

張 送 交 住 都 局 環 北 隊 等 情 ， 業 據 國 豐 公 司 副 總 經 理 游 世 宗 於 八 十 五 年 二 月 二 日 在 台 北

縣 調 查 站 供 述 綦 詳 【 附 件 十 一 】 ； 又 國 豐 公 司 工 程 部 儀 控 課 課 長 謝 祥 歡 於 八 十 五 年 二

月 二 日 在 台 北 縣 調 查 站 偵 查 時 供 稱 ： 「 我 根 據 廠 商 提 供 之 型 錄 及 報 價 單 彙 整 後 ， 於 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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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 一 年 十 一 月 間 完 成 儀 控 工 程 之 預 算 編 列 ， 總 計 約 新 台 幣 二 千 餘 萬 元 。 」 【 附 件 十 二 】

又 環 北 隊 第 五 分 隊 隊 長 羅 吉 煌 於 八 十 五 年 二 月 一 日 在 台 北 縣 調 查 站 供 稱 ： 「 … 國 豐 公

司 提 送 前 開 資 料 （ 設 計 圖 及 預 算 書 ） 應 為 八 十 一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六 日 。 」 【 附 件 十 三 】

足 見 國 豐 公 司 係 在 八 十 一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日 至 二 十 六 日 之 間 始 將 機 電 工 程 部 分 設 計 資

料 、 估 價 資 料 等 詢 價 紀 錄 表 送 至 住 都 局 ， 業 已 逾 期 六 十 餘 日 ； 惟 國 豐 公 司 於 八 十 一 年

十 二 月 八 日 即 備 函 檢 附 統 一 發 票 ， 向 住 都 局 請 領 辦 理 「 四 汴 頭 抽 水 站 工 程 規 劃 設 計 」

案 之 委 託 服 務 費 第 一 期 款 一 千 三 百 七 十 八 萬 四 千 二 百 七 十 元 ， 然 住 都 局 環 北 隊 第 二 分

隊 分 隊 長 洪 伯 仁 明 知 國 豐 公 司 並 未 依 約 完 成 規 劃 設 計 之 工 作 ， 依 約 應 扣 款 ， 竟 於 八 十

二 年 一 月 七 日 簽 擬 略 以 ： 「 一 、 本 工 程 設 計 包 含 土 建 （ 含 管 線 、 水 電 、 消 防 ） 、 機 械

及 儀 控 等 ， 依 合 約 第 四 條 規 定 該 公 司 分 別 於 八 十 一 年 八 月 二 十 五 日 及 同 年 九 月 二 十 日

完 成 規 劃 暨 設 計 工 作 ， 並 報 局 查 核 等 語 云 云 。 」 【 附 件 十 四 】 洪 員 明 知 為 不 實 之 事 項 ，

而 登 載 於 職 務 上 所 掌 之 公 文 書 ， 又 環 北 隊 隊 長 林 有 德 與 分 隊 長 洪 伯 仁 均 未 予 追 究 國 豐

公 司 逾 期 計 六 十 餘 日 之 違 約 情 形 ， 亦 未 依 上 揭 契 約 第 十 一 條 第 二 款 之 規 定 每 逾 一 日 罰

款 應 按 該 契 約 第 五 條 委 託 設 計 服 務 費 （ 二 千 七 百 五 十 六 萬 八 千 五 百 四 十 元 ） 之 千 分 之

一 罰 款 ， 亦 未 依 同 契 約 第 十 條 第 二 款 規 定 以 書 面 方 式 向 國 豐 公 司 催 告 ， 核 其 行 為 有 違

公 務 員 服 務 法 第 五 條 公 務 員 應 誠 實 清 廉 、 第 六 條 公 務 員 不 得 假 藉 權 力 以 圖 他 人 之 利 益

及 第 七 條 公 務 員 執 行 職 務 應 力 求 切 實 之 規 定 。  

六 、 住 都 局 總 工 程 司 林 文 烈 、 處 長 陳 炯 榮 及 隊 長 林 有 德 等 各 級 主 管 與 承 辦 人 員 羅 吉 煌 、 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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伯 仁 等 人 未 切 實 審 查 國 豐 公 司 之 設 計 書 圖 並 剔 除 國 豐 公 司 浮 編 工 程 經 費 情 事 ， 漠 視 公

共 工 程 品 質 ， 刻 意 圖 利 廠 商 ， 顯 有 違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第 五 、 第 六 及 第 七 條 之 規 定 ： ：  

依 據 住 都 局 於 八 十 一 年 八 月 十 九 日 與 國 豐 公 司 所 簽 訂 「 台 北 地 區 防 洪 計 畫 第 三 期

實 施 計 畫 四 汴 頭 抽 水 站 工 程 設 計 委 託 服 務 契 約 」 第 四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： 「 … 乙 方 （ 國 豐

公 司 ） 頇 於 八 十 一 年 九 月 二 十 日 前 完 成 第 三 條 第 二 款 內 各 項 工 作 ， 並 將 有 關 之 圖 說 提

供 甲 方 審 核 。 」 惟 該 公 司 雖 於 八 十 一 年 九 月 十 九 日 以 （ 八 一 ） 國 豐 工 字 第 八 一 ○ ○ 二

○ 號 函 送 「 台 北 地 區 防 洪 計 畫 第 三 期 實 施 計 畫 ｜ 四 汴 頭 抽 水 站 新 建 工 程 」 之 設 計 資 料

三 份 予 住 都 局 ， 表 示 國 豐 公 司 並 未 違 約 遲 延 完 成 工 作 ， 然 因 所 謂 每 份 資 料 ， 依 契 約 第

三 條 第 二 款 規 定 ： 「 二 、 設 計 部 分 ： （ 本 工 程 圖 說 分 成 土 建 及 管 線 、 水 電 及 消 防 、 機

械 儀 控 等 三 大 部 分 ， 其 圖 幅 比 例 應 照 甲 方 規 定 辦 理 ） 。 １ 依 據 審 核 通 過 之 規 劃 內 容 ，

完 成 整 體 工 程 之 細 部 設 計 圖 說 ， 包 括 繪 製 土 木 、 管 線 、 建 築 結 構 及 機 電 之 設 計 發 包 圖

樣 。 ２ 提 出 本 工 程 之 結 構 計 算 書 、 工 程 數 量 計 算 書 、 工 程 預 算 書 、 單 價 分 析 表 、 詢 價

紀 錄 表 、 主 要 器 材 規 範 草 案 、 施 工 說 明 書 及 補 充 規 範 條 款 、 施 工 預 定 進 度 表 （ 含 主 抽

水 機 設 備 安 裝 配 合 事 宜 ） 。 ３ 代 辦 局 部 變 更 設 計 工 作 。 」 【 附 件 十 五 】 而 國 豐 公 司 當

日 所 函 送 之 資 料 ， 實 際 上 並 未 包 括 機 電 部 分 之 工 程 預 算 書 及 廠 商 型 錄 、 廠 商 報 價 單 、

詢 價 紀 錄 表 等 設 計 資 料 及 估 價 資 料 以 供 查 核 ； 另 機 電 部 分 工 程 預 算 書 及 其 機 械 設 備 廠

商 報 價 單 、 詢 價 紀 錄 付 之 闕 如 ， 又 土 建 部 分 之 設 計 書 圖 經 承 辦 人 洪 伯 仁 初 步 審 核 結 果 ，

認 為 過 於 簡 略 ， 設 計 亦 有 失 當 未 盡 理 想 之 處 ， 如 挖 掘 建 築 基 地 不 需 使 用 價 格 昂 貴 之 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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續 壁 施 作 方 式 ， 而 可 採 用 價 格 差 異 甚 多 之 鋼 板 樁 施 作 法 施 作 及 欠 缺 多 項 配 筋 圖 、 部 分

結 構 詳 圖 、 若 干 結 構 厚 度 資 料 或 設 備 材 質 、 規 格 等 ； 另 其 工 程 數 量 上 的 設 計 圖 與 統 計

表 數 據 亦 有 出 入 ， 疑 有 浮 報 情 事 ， 洪 伯 仁 乃 將 土 建 部 分 退 回 國 豐 公 司 要 求 修 改 多 次 ，

惟 該 公 司 並 未 依 其 要 求 修 改 處 全 部 修 改 。 國 豐 公 司 於 八 十 一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日 至 二 十 六

日 之 間 ， 始 將 前 開 原 缺 漏 之 設 計 資 料 及 估 價 資 料 併 前 送 經 洪 伯 仁 退 件 要 求 修 改 而 未 完

全 修 改 之 設 計 書 、 圖 送 交 林 有 德 後 ， 林 有 德 再 將 機 電 、 土 建 部 分 分 別 交 由 羅 吉 煌 、 洪

伯 仁 作 初 步 審 核 ， 惟 住 都 局 林 有 德 、 羅 吉 煌 、 洪 伯 仁 、 陳 炯 榮 及 林 文 烈 等 人 未 做 實 質

審 查 、 或 發 現 設 計 圖 有 諸 多 瑕 疵 、 或 明 知 所 編 預 算 金 額 有 過 高 情 事 ， 竟 未 依 約 要 求 國

豐 公 司 改 正 或 修 正 後 再 予 審 查 ； 又 洪 伯 仁 於 八 十 一 年 六 月 二 十 六 日 簽 報 台 灣 省 政 府 准

予 委 外 設 計 之 簽 辦 單 已 明 載 該 工 程 業 據 住 都 局 內 部 相 關 人 員 初 估 「 總 工 程 費 約 八 億

元 」 ， 該 簽 辦 單 由 林 有 德 、 陳 炯 榮 、 林 文 烈 等 人 核 章 ， 均 明 知 該 工 程 總 工 程 費 之 合 理

數 額 ， 而 國 豐 公 司 提 出 之 施 工 預 算 金 額 十 四 億 七 千 八 百 三 十 三 萬 元 ， 較 住 都 局 原 先 報

奉 台 灣 省 政 府 核 准 委 外 設 計 時 預 估 工 程 費 八 億 元 高 過 將 近 一 倍 ， 該 等 人 員 均 在 未 經 審

查 及 加 註 意 見 下 分 別 予 以 核 章 或 簽 名 通 過 審 查 ， 並 逕 以 國 豐 公 司 所 提 報 施 工 預 算 書 中

之 設 備 費 項 下 之 施 工 費 十 四 億 七 千 八 百 三 十 三 萬 元 （ 土 建 工 程 五 億 零 三 百 五 十 萬 元 、

機 電 工 程 九 億 七 千 四 百 八 十 三 萬 元 ） 作 為 預 算 金 額 ， 並 由 林 文 烈 據 之 以 百 分 之 九 十 五

點 五 三 計 算 ， 核 定 底 價 為 十 四 億 一 千 一 百 萬 元 ， 使 鍾 太 郎 得 以 勾 串 投 （ 得 ） 標 廠 商 自

機 電 工 程 部 分 牟 取 不 法 利 益 一 億 八 千 九 百 二 十 萬 元 ， 自 土 建 部 分 牟 得 一 千 九 百 七 十 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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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 五 千 元 之 不 法 利 益 ， 渠 等 身 為 國 家 公 務 員 不 思 依 法 行 政 ， 處 處 圖 利 國 豐 公 司 ； 又 本

件 工 程 經 費 高 達 十 四 億 餘 元 ， 設 計 之 書 圖 繁 多 ， 工 程 繁 雜 ， 自 非 短 期 得 以 審 查 完 成 ，

局 長 伍 澤 元 、 總 工 程 司 林 文 烈 竟 一 再 示 意 下 屬 ， 毋 庸 為 詳 細 審 查 ， 逕 行 核 章 完 成 審 核

通 過 ， 林 有 德 甚 且 指 派 原 非 承 辦 本 件 工 程 之 林 松 展 蓋 章 以 示 審 核 通 過 ， 漠 視 公 共 工 程

品 質 ， 刻 意 圖 利 國 豐 公 司 甚 明 ， 致 使 鍾 太 郎 藉 本 件 委 外 設 計 之 機 會 ， 牟 得 鉅 額 利 益 ，

住 都 局 林 文 烈 、 陳 炯 榮 、 林 有 德 等 各 級 主 管 與 承 辦 人 洪 伯 仁 及 羅 吉 煌 等 人 ， 均 未 能 詳

實 審 核 顧 問 公 司 報 價 ， 致 生 重 大 工 程 貪 瀆 弊 端 ， 有 違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第 五 條 公 務 員 應 誠

實 清 廉 、 第 六 條 公 務 員 不 得 假 藉 權 力 以 圖 他 人 之 利 益 及 第 七 條 公 務 員 執 行 職 務 應 力 求

切 實 之 規 定 。  

七 、 住 都 局 總 工 程 司 林 文 烈 未 依 分 層 負 責 授 權 辦 理 決 行 事 項 及 環 工 處 處 長 陳 炯 榮 枉 法 附 從

逕 行 變 更 公 文 簽 呈 ， 渠 等 作 為 有 違 公 務 員 應 誠 實 及 切 實 執 行 職 務 之 旨 ：  

依 住 都 局 於 八 十 六 年 八 月 十 五 日 以 八 六 住 都 環 字 第 ○ 五 四 五 三 四 號 函 復 台 灣 高 等

法 院 略 以 ： 「 本 件 國 豐 公 司 請 領 第 一 期 委 託 服 務 費 係 屬 一 層 決 行 。 」 又 按 住 都 局 分 層

負 責 明 細 （ 乙 ） 表 中 之 規 定 ， 雨 、 污 水 抽 水 站 處 理 廠 及 自 來 水 廠 站 器 材 預 算 書 之 編 擬 ，

經 費 超 過 二 千 萬 元 者 ， 由 一 層 決 行 ， 即 由 總 工 程 司 決 行 ， 均 定 有 明 文 【 附 件 十 六 】 。

查 國 豐 公 司 於 八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八 日 （ 即 住 都 局 審 核 通 過 其 書 圖 之 翌 日 ） 備 函 檢 附 統 一

發 票 ， 向 住 都 局 辦 理 請 領 四 汴 頭 抽 水 站 工 程 規 劃 設 計 案 之 委 託 服 務 費 第 一 期 款 一 千 三

百 七 十 八 萬 四 千 二 百 七 十 元 ， 住 都 局 環 北 隊 第 二 分 隊 分 隊 長 洪 伯 仁 明 知 國 豐 公 司 並 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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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 約 完 成 規 劃 設 計 之 工 作 ， 依 約 應 扣 款 ， 惟 渠 於 八 十 二 年 一 月 七 日 簽 擬 略 以 ： 「 一 、

本 工 程 設 計 包 含 土 建 （ 含 管 線 、 水 電 、 消 防 ） 、 機 械 及 儀 控 等 ， 依 合 約 第 四 條 規 定 該

公 司 分 別 於 八 十 一 年 八 月 二 十 五 日 及 八 十 一 年 九 月 二 十 日 完 成 規 劃 暨 設 計 工 作 ， 並 報

局 查 核 等 語 。 二 、 本 工 程 業 於 八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八 日 公 告 招 標 ， 依 合 約 第 五 條 第 二 款 第

一 項 規 定 ， 暫 按 乙 方 編 列 之 施 工 預 算 書 中 施 工 費 及 供 給 材 料 費 核 計 百 分 之 五 十 計 價 給

付 委 託 服 務 費 ， 其 預 算 編 列 項 次 如 左 （ 一 ） 土 建 工 程 費 （ 不 含 包 商 稅 捐 利 潤 及 保 險 費 ）

三 四 八 、 七 ○ ○ 、 ○ ○ ○ 元 ； （ 二 ） 局 供 材 料 費 七 六 、 二 五 三 、 五 ○ 九 元 。 依 右 列 總

值 計 價 ， 應 予 支 付 一 三 、 七 八 四 、 二 七 ○ 元 整 。 三 、 檢 附 請 款 發 票 暨 粘 貼 憑 證 、 追 蹤

遞 辦 單 及 本 工 程 合 約 書 等 附 件 。 （ 四 ） 本 工 程 因 受 完 工 期 程 之 限 頇 儘 早 完 成 發 包 作 業 ，

致 其 審 查 期 間 過 於 急 迫 ， 工 程 內 容 及 數 量 無 法 詳 細 查 核 ； 俟 經 本 隊 於 該 工 程 公 告 後 再

次 查 察 ， 始 發 現 其 土 建 工 程 內 容 未 盡 完 善 ， 工 程 數 量 亦 頗 有 出 入 ， 爾 後 勢 必 要 辦 理 變

更 設 計 ， 且 變 更 後 之 數 量 與 款 項 與 本 次 請 款 數 額 將 有 所 不 同 ， 如 以 此 次 金 額 撥 付 ， 未

知 當 否 ， 謹 請 鑒 核 」 云 云 【 附 件 十 七 】 ， 並 檢 附 國 豐 公 司 該 款 已 逕 撥 該 公 司 帳 戶 之 函

稿 ， 以 簽 稿 併 陳 方 式 ， 逐 級 陳 由 環 北 隊 副 隊 長 沈 德 亮 、 隊 長 林 有 德 、 環 工 處 第 一 課 正

工 程 司 官 欽 隆 、 課 長 林 華 、 處 長 陳 炯 榮 核 章 後 ， 陳 由 副 總 工 程 司 郭 龍 朗 於 八 十 二 年 一

月 十 一 日 於 簽 上 加 註 「 擬 請 依 規 定 辦 理 」 之 意 見 及 蓋 其 職 章 ， 該 簽 稿 陳 送 至 總 工 程 司

林 文 烈 時 ， 林 文 烈 竟 叫 陳 炯 榮 至 其 辦 公 室 告 以 「 這 件 公 文 第 四 點 寫 成 這 樣 ， 叫 我 怎 麼

批 」 ， 而 將 該 簽 及 函 稿 退 還 陳 炯 榮 ， 陳 炯 榮 於 同 年 月 十 四 日 在 環 工 處 命 人 將 該 簽 辦 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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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第 四 點 部 分 裁 剪 除 去 ， 將 原 簽 首 尾 黏 接 ， 並 未 告 知 洪 伯 仁 ， 再 呈 送 林 文 烈 批 示 ， 林

文 烈 明 知 該 簽 辦 單 已 遭 竄 改 變 更 ， 且 明 知 前 開 工 程 委 外 設 計 服 務 費 總 額 超 過 二 千 萬

元 ， 依 規 定 應 由 一 層 決 行 ， 即 由 林 文 烈 決 行 ， 詎 林 文 烈 為 推 卸 責 任 ， 且 未 經 郭 龍 朗 同

意 ， 擅 自 將 該 簽 辦 單 上 郭 龍 朗 加 註 之 「 擬 請 依 規 定 辦 理 」 字 句 及 職 章 、 日 期 劃 去 ， 並

於 該 簽 末 端 上 方 書 寫 「 二 層 決 行 」 ， 並 指 示 由 陳 炯 榮 決 行 ， 陳 炯 榮 即 於 八 十 二 年 一 月

十 四 日 在 變 造 後 之 簽 末 端 上 方 及 所 附 函 稿 「 決 行 」 欄 蓋 其 職 章 及 「 代 為 決 行 」 之 方 章

【 附 件 十 八 】 ， 嗣 經 住 都 局 會 計 單 位 即 憑 該 變 造 之 公 文 書 撥 付 該 筆 設 計 請 領 款 予 國 豐

公 司 ， 使 國 豐 公 司 領 得 第 一 期 委 託 服 務 費 第 一 期 款 一 千 三 百 七 十 八 萬 四 千 二 百 七 十

元 ， 住 都 局 環 工 處 處 長 陳 炯 榮 變 更 內 部 簽 呈 及 總 工 程 司 林 文 烈 未 依 規 定 辦 理 決 行 事

項 ， 顯 有 違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第 一 條 公 務 員 應 依 法 律 命 令 所 定 ， 執 行 其 職 務 、 第 五 條 公 務

員 應 誠 實 及 第 七 條 公 務 員 執 行 職 務 應 力 求 切 實 之 旨 。  

八 、 住 都 局 環 工 處 處 長 陳 炯 榮 令 所 屬 簽 擬 本 案 之 支 付 預 付 工 款 ， 除 與 該 處 權 責 不 符 外 ， 且

簽 核 過 程 未 簽 會 主 管 經 費 之 單 位 會 計 室 ， 其 處 理 程 序 明 顯 違 反 規 定 ， 局 長 伍 澤 元 亦 未

能 有 效 監 督 管 理 ， 亦 有 失 察 之 責 ：  

依 據 台 灣 省 政 府 於 七 十 八 年 八 月 二 十 八 日 以 七 八 府 建 四 字 第 一 五 六 一 八 二 號 函 頒

台 灣 省 對 公 共 工 程 發 包 經 常 流 標 之 因 應 措 施 第 四 點 第 六 項 規 定 ： 「 四 、 訂 約 方 面 ： （ 六 ）

如 工 料 同 時 發 包 ， 且 廠 商 能 提 供 保 證 書 者 ， 得 由 主 辦 工 程 機 關 視 實 際 需 要 情 形 ， 給 予

承 包 總 價 百 分 之 三 十 預 付 款 。 」 【 附 件 十 九 】 又 按 台 灣 省 政 府 住 宅 及 都 市 發 展 局 發 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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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 程 承 包 商 申 請 預 付 工 款 注 意 事 項 第 二 條 規 定 ： 「 工 程 契 約 訂 有 預 付 工 款 條 款 者 ， 承

包 商 得 於 開 工 時 申 請 契 約 總 價 百 分 之 三 十 以 下 之 預 付 款 ， 但 最 高 不 超 過 新 台 幣 一 億

元 。 」 【 附 件 二 十 】  
住 都 局 環 北 隊 隊 長 林 有 德 於 八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一 日 以 口 述 方 式 ， 命 羅 吉 煌 簽 擬 預 付

工 款 之 簽 呈 略 以 ： 「 台 北 地 區 防 洪 計 畫 第 三 期 實 施 計 畫 堤 後 排 水 之 抽 水 站 工 程 ， 因 工

程 費 高 ， 其 中 機 械 設 備 部 分 約 占 總 經 費 六 成 之 高 比 例 ， 於 開 標 後 承 包 商 即 頇 付 款 訂 購

機 械 設 備 ， 為 利 工 程 之 順 利 進 行 ， 擬 請 准 予 依 省 府 七 十 八 年 八 月 二 十 八 日 七 八 府 建 字

第 一 五 六 一 八 二 號 函 規 定 支 付 三 成 預 付 款 之 辦 法 規 定 辦 理 （ 本 局 規 定 僅 一 億 元 之 上

限 ） 。 」 由 林 有 德 核 章 後 ， 逐 級 陳 由 環 工 處 處 長 陳 炯 榮 於 同 月 三 日 簽 註 意 見 略 以 ： 「 請

三 課 與 台 中 、 台 南 污 水 處 理 場 工 程 一 併 簽 報 三 成 預 付 款 事 宜 。 」 嗣 伍 澤 元 於 同 年 月 三

日 或 四 日 召 集 副 局 長 郭 鵬 飛 、 總 工 程 司 林 文 烈 、 副 總 工 程 司 郭 龍 朗 、 主 任 秘 書 李 洲 勇 、

環 工 處 處 長 陳 炯 榮 、 工 務 處 處 長 林 文 紀 、 工 務 處 第 一 課 課 長 謝 勝 寅 同 至 局 長 室 研 議 預

付 三 成 工 程 款 予 承 包 商 事 宜 ， 並 裁 示 台 北 地 區 防 洪 計 畫 第 三 期 實 施 計 畫 堤 後 排 水 之 抽

水 站 工 程 （ 含 四 汴 頭 工 程 ） 、 台 中 市 污 水 下 水 道 系 統 工 程 第 一 期 實 施 計 畫 之 污 水 處 理

廠 工 程 及 台 南 市 污 水 下 水 道 第 一 期 實 施 計 畫 之 安 平 污 水 處 理 廠 工 程 等 准 予 預 付 三 成 工

程 款 ， 且 不 受 一 億 元 上 限 之 限 制 。 陳 炯 榮 於 會 後 即 指 示 環 工 處 第 三 課 課 長 黃 漢 淋 於 八

十 一 年 十 二 月 四 日 簽 擬 略 以 ： 「 本 局 辦 理 之 台 北 地 區 防 洪 計 畫 第 三 期 實 施 計 畫 堤 後 排

水 之 抽 水 站 工 程 （ 含 四 汴 頭 抽 水 站 新 建 工 程 ） 、 台 中 市 污 水 下 水 道 系 統 工 程 第 一 期 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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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 計 畫 之 污 水 處 理 廠 工 程 及 台 南 市 污 水 下 水 道 第 一 期 實 施 計 畫 之 安 平 污 水 處 理 廠 工 程

等 ， 因 工 程 費 高 ， 其 中 機 械 器 材 設 備 部 分 約 佔 總 經 費 百 分 之 五 十 至 百 分 之 六 十 之 高 比

例 ， 於 開 標 訂 約 後 承 包 商 即 頇 付 款 訂 購 機 械 設 備 ， 為 利 工 程 順 利 進 行 ， 擬 請 准 予 依 省

府 七 八 府 建 四 字 第 一 五 六 一 八 二 號 函 規 定 支 付 承 包 總 價 百 分 之 三 十 預 付 款 之 辦 法 辦 理

（ 不 受 本 局 規 定 僅 一 億 元 上 限 之 限 制 ） 。 」 並 逐 級 陳 由 環 工 處 處 長 陳 炯 榮 、 謝 勝 寅 、

林 文 紀 、 副 總 工 程 司 郭 龍 朗 、 總 工 程 司 林 文 烈 、 主 任 秘 書 李 洲 勇 、 副 局 長 郭 鵬 飛 及 局

長 伍 澤 元 批 可 【 附 件 二 十 一 】 ， 然 該 簽 呈 事 前 未 會 主 管 預 算 管 制 之 會 計 室 ， 亦 未 於 陳

奉 核 可 後 再 行 補 核 ； 嗣 四 汴 頭 抽 水 站 工 程 於 八 十 二 年 一 月 五 日 開 價 格 標 由 華 禹 公 司 得

標 ， 住 都 局 分 別 於 八 十 二 年 五 月 十 三 日 及 六 月 三 十 日 各 撥 付 預 付 工 程 款 一 億 五 千 萬 元

及 二 億 七 千 零 六 十 萬 元 ， 合 計 為 四 億 二 千 零 六 十 萬 元 ， 予 華 禹 公 司 ， 該 項 支 出 金 額 龐

大 ， 造 成 住 都 局 預 算 無 法 週 轉 支 應 之 窘 境 。  

又 按 台 灣 省 對 公 共 工 程 發 包 經 常 流 標 之 因 應 措 施 第 四 點 第 六 項 係 規 定 承 包 商 自 備

工 料 始 得 預 付 工 款 ； 然 四 汴 頭 抽 水 站 工 程 預 算 中 因 含 住 都 局 供 應 鋼 筋 、 水 泥 之 材 料 費

八 千 七 百 七 十 四 萬 元 ， 並 非 屬 工 料 同 時 發 包 之 工 程 ， 自 不 得 依 前 開 規 定 支 付 廠 商 預 付

工 款 ； 經 查 預 付 工 款 之 增 減 係 屬 住 都 局 工 務 處 辦 理 工 程 發 包 訂 約 之 權 責 ， 設 計 規 劃 單

位 環 工 處 僅 能 簽 擬 放 寬 之 建 議 送 工 務 處 研 議 ， 再 由 工 務 處 簽 請 局 長 裁 示 ， 惟 環 工 處 處

長 陳 炯 榮 令 所 屬 簽 辦 本 案 放 寬 預 付 工 款 ， 經 簽 會 工 務 處 後 ， 即 直 接 呈 送 局 長 伍 澤 元 批

示 ， 並 未 簽 會 主 管 經 費 之 單 位 會 計 室 ， 其 處 理 程 序 違 反 規 定 並 逾 越 本 身 權 責 ， 局 長 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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澤 元 未 能 有 效 監 督 ， 適 時 糾 正 ， 亦 有 失 察 之 責 ， 渠 等 行 為 與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第 一 條 公 務

員 應 依 法 律 命 令 所 定 ， 執 行 其 職 務 、 第 五 條 公 務 員 應 謹 慎 及 第 七 條 公 務 員 執 行 職 務 應

力 求 切 實 之 旨 有 違 。  

九 、 住 都 局 局 長 伍 澤 元 指 示 所 屬 林 文 烈 及 陳 炯 榮 簽 擬 限 制 本 案 投 標 廠 商 資 格 ， 卻 未 依 行 政

院 暨 所 屬 各 機 關 營 繕 工 程 招 標 注 意 事 項 之 規 定 及 台 灣 省 政 府 之 批 示 辦 理 ， 有 違 公 務 員

服 務 法 第 一 條 、 第 五 條 、 第 六 條 及 第 七 條 之 規 定 。 ：  

按 行 政 院 暨 所 屬 各 機 關 營 繕 工 程 招 標 注 意 事 項 第 六 點 第 一 項 規 定 ： 「 主 辦 工 程 機

關 舉 辦 特 殊 或 鉅 大 工 程 ， 必 頇 具 有 相 當 之 工 程 經 驗 、 實 績 及 財 力 、 設 備 等 之 廠 商 始 能

擔 任 者 ， 主 辦 工 程 機 關 得 規 定 投 標 資 格 。 」 同 注 意 事 項 第 七 點 規 定 ： 「 第 六 點 之 工 程

投 標 廠 商 資 格 審 查 項 目 及 應 附 資 料 如 左 ： （ 一 ） 上 年 度 或 最 近 一 年 內 之 財 務 狀 況 ： １

經 會 計 師 簽 證 或 審 計 機 關 審 定 之 財 務 報 告 及 其 所 附 報 表 。 ２ 淨 值 不 低 於 投 標 工 程 預 算

金 額 十 二 分 之 一 。 ３ 流 動 資 產 不 低 於 流 動 負 債 。 ４ 總 負 債 金 額 不 超 過 淨 值 四 倍 。 （ 二 ）

工 程 實 績 ： 最 近 五 年 內 完 成 同 性 質 或 相 當 之 工 程 ， 其 一 次 金 額 應 不 低 於 招 標 工 程 預 算

金 額 之 五 分 之 二 ， 或 累 計 金 額 不 低 於 招 標 工 程 預 算 金 額 為 原 則 。 （ 三 ） 施 工 計 畫 書 ，

應 經 由 目 的 事 業 法 規 規 定 之 專 任 工 程 人 員 簽 認 。 （ 四 ） 有 關 本 工 程 應 備 之 重 要 機 具 證

明 書 。 （ 五 ） 非 拒 絕 往 來 戶 或 最 近 一 年 內 無 退 票 紀 錄 之 金 融 機 構 證 明 文 件 。 」 【 附 件

二 十 二 】  

住 都 局 局 長 伍 澤 元 於 八 十 一 年 十 一 月 上 旬 某 日 ， 自 台 中 以 電 話 指 示 林 文 烈 、 陳 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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榮 有 關 包 括 四 汴 頭 抽 水 站 工 程 在 內 之 台 北 地 區 防 洪 計 畫 第 三 期 實 施 計 畫 抽 水 站 工 程

（ 新 莊 、 中 和 、 光 復 、 新 海 、 華 江 、 江 子 翠 、 中 原 、 土 城 、 西 盛 、 五 股 、 洲 子 洋 、 塔

寮 坑 、 四 汴 頭 等 抽 水 站 ） 投 標 廠 商 資 格 內 容 ， 其 內 容 為 ： 本 工 程 由 具 備 下 列 （ １ ） 或

（ ２ ） 條 件 資 格 之 廠 商 自 行 覓 妥 一 家 甲 級 營 造 廠 合 作 承 攬 ， 雙 方 合 作 協 議 書 頇 經 法 院

公 證 ， 投 標 廠 商 所 提 合 作 營 造 廠 商 不 得 相 同 ， 否 則 均 視 為 不 合 格 。 （ １ ） 台 灣 地 區 機

器 工 業 公 會 會 員 ， 登 記 資 本 額 為 二 千 萬 元 以 上 ， 營 利 事 業 登 記 證 含 有 機 械 工 程 或 整 廠

設 備 裝 配 安 裝 ， 並 自 七 十 七 年 一 月 一 日 起 曾 直 接 承 包 軍 公 機 關 污 水 處 理 工 程 或 抽 水 站

工 程 ， 且 該 項 工 程 單 一 合 約 金 額 為 三 千 萬 元 以 上 ， 並 已 完 工 驗 收 且 正 常 運 轉 操 作 一 年

以 上 ， 具 有 業 主 核 發 之 證 明 文 件 者 。 （ ２ ） 台 灣 地 區 環 境 工 程 工 業 同 業 公 會 甲 級 會 員 ，

登 記 資 本 額 為 二 千 萬 元 以 上 ， 且 自 民 國 七 十 七 年 一 月 一 日 起 曾 直 接 承 包 軍 公 機 關 污 水

處 理 工 程 或 抽 水 站 工 程 單 一 合 約 金 額 為 三 千 萬 元 以 上 ， 工 程 內 容 為 整 體 之 工 程 ， 含 土

建 、 機 械 、 電 氣 、 儀 控 等 ， 並 已 完 工 驗 收 且 正 常 運 轉 操 作 一 年 以 上 ， 具 有 業 主 核 發 之

證 明 文 件 者 。 而 此 經 由 林 文 烈 複 誦 ， 再 由 陳 炯 榮 紀 錄 後 ， 交 由 林 有 德 於 八 十 一 年 十 一

月 十 一 日 以 簽 呈 檢 附 該 投 標 廠 商 資 格 ， 逐 級 陳 由 林 華 、 陳 炯 榮 、 林 文 烈 核 章 後 ， 由 伍

澤 元 於 同 月 十 三 日 核 定 移 由 工 務 處 辦 理 後 續 作 業 。 住 都 局 工 務 處 助 理 工 務 員 李 進 寬 於

八 十 一 年 十 一 月 十 三 日 將 右 開 限 制 本 案 投 標 廠 商 資 格 內 容 ， 以 簽 辦 單 簽 請 台 灣 省 政 府

核 示 ， 該 簽 辦 單 內 容 略 以 ： 「 該 局 辦 理 台 北 地 區 防 洪 計 畫 第 三 期 實 施 計 畫 抽 水 站 工 程

（ 新 莊 、 中 和 、 光 復 、 新 海 、 華 江 、 江 子 翠 、 中 原 、 土 城 、 西 盛 、 五 股 、 洲 子 洋 、 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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寮 坑 、 四 汴 頭 等 抽 水 站 ） 為 確 實 掌 握 工 程 品 質 及 施 工 進 度 ， 擬 限 制 投 標 廠 商 資 格 為 ：

本 工 程 由 具 備 下 列 （ １ ） 或 （ ２ ） 條 件 資 格 之 廠 商 自 行 覓 妥 一 家 甲 級 營 造 廠 合 作 承 攬

（ 雙 方 合 作 協 議 書 頇 經 法 院 公 證 ） ， 投 標 廠 商 所 提 合 作 營 造 廠 商 不 得 相 同 ， 否 則 均 視

為 不 合 格 。 （ １ ） 台 灣 地 區 機 器 工 業 公 會 會 員 ， 登 記 資 本 額 為 二 千 萬 元 以 上 ， 營 利 事

業 登 記 證 含 有 機 械 工 程 或 整 廠 設 備 裝 配 安 裝 ， 並 自 七 十 七 年 一 月 一 日 起 曾 直 接 承 包 軍

公 機 關 污 水 處 理 工 程 或 抽 水 站 工 程 ， 且 該 項 工 程 單 一 合 約 金 額 為 三 千 萬 元 以 上 ， 並 已

完 工 驗 收 且 正 常 運 轉 操 作 一 年 以 上 ， 具 有 業 主 核 發 之 證 明 文 件 者 。 （ ２ ） 台 灣 地 區 環

境 工 程 工 業 同 業 公 會 甲 級 會 員 ， 登 記 資 本 額 為 二 千 萬 元 以 上 ， 且 自 民 國 七 十 七 年 一 月

一 日 起 曾 直 接 承 包 軍 公 機 關 污 水 處 理 工 程 或 抽 水 站 工 程 單 一 合 約 金 額 為 三 千 萬 元 以

上 ， 工 程 內 容 為 整 體 之 工 程 ， 含 土 建 、 機 械 、 電 氣 、 儀 控 等 ， 並 已 完 工 驗 收 且 正 常 運

轉 操 作 一 年 以 上 ， 具 有 業 主 核 發 之 證 明 文 件 者 。 」 該 簽 辦 單 於 會 台 灣 省 政 府 建 設 廳 時 ，

技 佐 許 德 成 簽 註 意 見 略 以 ： 「 一 、 本 工 程 請 依 工 程 內 容 性 質 ， 明 訂 投 標 廠 商 類 別 並 依

台 灣 省 各 機 關 營 繕 工 程 投 標 頇 知 及 附 件 第 七 點 規 定 繳 驗 相 關 公 會 會 員 證 。 二 、 倘 奉 准

限 制 投 標 廠 商 資 格 ， 其 資 格 審 查 及 應 附 資 料 應 依 『 行 政 院 暨 所 屬 各 機 關 營 繕 工 程 招 標

注 意 事 項 』 第 七 點 規 定 辦 理 。 」 台 灣 省 政 府 秘 書 處 第 一 組 專 員 郭 道 弘 簽 擬 意 見 略 以 ：

「 擬 如 擬 ， 作 業 程 序 請 住 都 局 依 建 設 廳 會 簽 意 見 辦 理 」 ， 逐 級 陳 由 秘 書 長 李 厚 高 代 台

灣 省 政 府 主 席 連 戰 於 十 一 月 二 十 日 批 示 ： 「 如 擬 」 【 附 件 二 十 三 】 。 詎 該 簽 辦 單 送 回

住 都 局 時 ， 承 辦 人 李 進 寬 卻 未 依 照 行 政 院 暨 所 屬 各 機 關 營 繕 工 程 招 標 注 意 事 項 及 台 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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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 政 府 建 設 廳 之 會 簽 意 見 辦 理 ， 仍 逕 依 住 都 局 原 簽 限 制 投 標 廠 商 資 格 內 容 辦 理 本 案 工

程 之 發 包 ， 使 得 華 禹 、 信 誼 、 國 際 、 水 美 等 無 工 程 實 績 達 七 億 二 千 萬 元 以 上 廠 商 及 上

揭 公 司 亦 未 檢 附 資 格 證 明 文 件 ， 住 都 局 相 關 主 管 及 承 辦 人 員 卻 仍 予 審 查 通 過 ， 遂 使 華

禹 實 業 公 司 順 利 得 標 。 伍 澤 元 以 本 案 限 制 廠 商 投 標 資 格 ， 然 卻 未 依 行 政 院 暨 所 屬 各 機

關 營 繕 工 程 招 標 注 意 事 項 之 規 定 及 台 灣 省 政 府 之 批 示 辦 理 ， 明 顯 涉 有 綁 標 與 圍 標 之

嫌 ， 伍 澤 元 、 林 文 烈 及 陳 炯 榮 等 人 之 行 為 ， 有 違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第 一 條 公 務 員 應 遵 守 誓

言 ， 忠 心 努 力 ， 依 法 律 命 令 所 定 ， 執 行 其 職 務 、 第 五 條 公 務 員 應 誠 實 清 廉 、 第 六 條 公

務 員 不 得 假 藉 權 力 以 圖 他 人 之 利 益 及 第 七 條 公 務 員 執 行 職 務 應 力 求 切 實 之 規 定 。  

十 、 住 都 局 局 長 伍 澤 元 及 環 北 隊 隊 長 林 有 德 分 別 收 受 鍾 太 郎 賄 款 六 百 萬 元 及 三 百 萬 元 之 情

形 ， 斲 傷 政 府 形 象 ， 並 違 反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第 五 條 、 第 六 條 所 定 ， 公 務 員 應 誠 實 清 廉 、

謹 慎 勤 勉 ； 不 得 假 借 權 力 ， 以 圖 本 身 利 益 之 規 定 有 違 ：  

查 鍾 太 郎 為 酬 謝 伍 澤 元 、 林 有 德 違 法 幫 助 其 取 得 四 汴 頭 抽 水 站 工 程 規 劃 設 計 案 ，

及 順 利 通 過 設 計 圖 、 書 、 表 之 審 查 ， 先 於 八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七 日 （ 即 住 都 局 核 准 通 過 國

豐 公 司 之 設 計 書 圖 及 施 工 預 算 書 等 資 料 之 同 日 ） 即 簽 發 到 期 日 為 八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七

日 ， 面 額 為 六 百 萬 元 支 票 （ 票 據 號 碼 為 Ｈ Ａ ○ 四 九 八 八 ○ 一 號 ） ， 並 由 余 慎 於 八 十 一

年 十 二 月 七 日 存 入 伍 澤 元 在 台 灣 銀 行 屏 東 分 行 ○ 一 七 ○ ○ 四 ○ 八 六 九 六 七 號 帳 戶 內 ，

上 開 六 百 萬 元 支 票 隨 即 於 八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十 日 兌 領 進 入 伍 澤 元 上 開 帳 戶 【 附 件 二 十

四 】 。 嗣 鍾 太 郎 於 八 十 二 年 一 月 十 五 日 命 國 光 工 程 公 司 員 工 簡 至 一 ， 自 第 一 商 業 銀 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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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 台 北 分 行 一 一 三 一 ○ ○ 六 五 六 七 七 號 帳 戶 提 領 現 金 三 百 萬 元 交 予 鍾 太 郎 後 ， 鍾 太 郎

於 翌 日 （ 一 月 十 六 日 ） 將 該 筆 三 百 萬 元 交 給 林 有 德 ， 林 有 德 隨 即 將 該 筆 三 百 萬 元 交 給

其 兄 長 林 進 村 ， 林 進 村 乃 於 當 日 存 入 其 在 台 灣 銀 行 公 館 分 行 之 台 灣 電 力 公 司 總 管 理 處

職 工 節 約 儲 金 帳 戶 內 ， 業 據 林 有 德 於 八 十 四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六 日 在 台 北 縣 調 查 站 偵 查 中

供 稱 略 以 ： 「 鍾 太 郎 順 利 得 到 前 開 工 程 之 設 計 規 劃 資 格 ， 經 本 局 審 查 通 過 該 公 司 的 設

計 資 料 後 ， 他 為 了 表 示 感 謝 本 人 幫 忙 ， 有 給 本 人 現 金 三 百 萬 元 之 好 處 ， 另 將 該 款 託 其

兄 林 進 村 保 管 。 」 【 附 件 二 十 五 】 核 與 林 進 村 於 台 北 縣 調 查 站 及 檢 察 官 偵 查 中 之 證 述

相 符 【 附 件 二 十 六 】 ， 復 有 台 灣 電 力 公 司 總 管 理 處 職 工 福 利 委 員 會 節 約 儲 金 存 入 憑 條

影 本 、 台 灣 銀 行 （ 公 館 分 行 ） 存 單 到 期 逾 期 轉 存 登 錄 單 影 本 、 第 一 商 業 銀 行 （ 南 台 北

分 行 ） 支 票 存 款 明 細 分 類 帳 影 本 、 現 金 提 領 登 記 簿 影 本 可 稽 ， 是 林 有 德 在 台 北 縣 調 查

站 及 偵 查 時 之 自 白 應 屬 事 實 ， 因 此 ， 林 有 德 自 鍾 太 郎 處 收 受 之 三 百 萬 元 係 鍾 太 郎 就 本

案 對 於 違 背 職 務 之 行 為 所 交 付 之 賄 賂 ， 亦 堪 認 定 。  

綜 上 ， 經 查 伍 澤 元 及 林 有 德 違 背 職 務 ， 事 前 洩 露 本 案 工 程 之 委 外 設 計 內 容 予 國 豐

公 司 ， 並 指 示 所 屬 未 依 相 關 規 定 辦 理 委 託 技 術 顧 問 機 構 承 辦 技 術 評 審 事 宜 ， 違 規 通 過

該 公 司 之 設 計 書 圖 及 施 工 預 算 書 等 資 料 ， 而 分 別 收 取 六 百 萬 元 及 三 百 萬 元 ， 有 辱 官 箴 ，

並 有 虧 職 守 ， 核 違 反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第 五 條 、 第 六 條 所 定 ， 公 務 員 應 誠 實 清 廉 、 謹 慎 勤

勉 ； 不 得 假 借 權 力 ， 以 圖 本 身 利 益 之 規 定 有 違 。  

十 一 、 住 都 局 承 辦 本 案 之 相 關 主 管 環 工 處 處 長 陳 炯 榮 、 環 北 隊 隊 長 林 有 德 、 分 隊 長 羅 吉 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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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 人 接 受 廠 商 招 待 並 至 有 女 公 關 陪 侍 之 酒 店 飲 酒 作 樂 ， 核 有 違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第 五 條 及

第 六 條 之 規 定 ：  

查 行 政 院 於 六 十 一 年 六 月 間 提 出 十 項 革 新 指 示 ， 其 第 七 項 規 定 ： 「 各 級 行 政 人 員

一 律 不 得 進 出 夜 總 會 、 舞 廳 、 歌 廳 、 酒 吧 、 酒 家 等 場 所 ， 各 級 主 管 應 監 督 所 屬 人 員 切

實 遵 照 辦 理 ， 如 有 違 反 規 定 者 ， 應 從 嚴 處 分 。 」 又 行 政 院 於 七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二 日

台 （ 七 七 ） 人 政 參 字 四 七 四 七 二 號 函 修 正 之 行 政 機 關 貫 徹 十 項 革 新 要 求 實 施 要 點 ， 該

要 點 第 二 之 七 點 規 定 ： 「 公 教 人 員 如 因 涉 足 色 情 場 所 ， 導 致 有 損 公 教 人 員 聲 譽 或 形 象

之 情 事 時 ， 應 視 其 情 節 從 嚴 議 處 。 」 此 項 禁 令 ， 行 之 有 年 ， 為 公 務 員 所 週 知 。  

查 國 豐 公 司 工 程 部 儀 控 課 課 長 謝 祥 歡 於 八 十 五 年 二 月 二 日 在 台 北 縣 調 查 站 供 稱 略

以 ： 「 公 司 每 年 逢 年 過 節 均 有 購 買 禮 物 致 贈 住 都 局 的 人 員 ， 此 外 於 四 汴 頭 抽 水 站 工 程

期 間 ， 就 本 人 親 自 參 與 者 ， 約 有 三 、 四 次 招 待 住 都 局 的 承 辦 人 員 有 羅 吉 煌 、 林 有 德 、

陳 仁 義 到 台 北 市 巴 塞 隆 納 、 貝 多 芬 及 紅 洋 蔥 ， 消 費 內 容 是 吃 飯 、 唱 卡 拉 Ｏ Ｋ 及 找 女 公

關 坐 擡 ， 每 次 消 費 約 三 、 四 萬 至 五 、 六 萬 不 等 ， 都 是 由 副 總 經 理 游 世 宗 以 簽 帳 方 式 付

帳 。 」 【 附 件 二 十 七 】 國 豐 公 司 副 總 經 理 游 世 宗 於 八 十 四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三 日 於 台 北 縣

調 查 站 偵 查 時 供 稱 ： 「 我 曾 邀 林 有 德 、 羅 吉 煌 等 一 同 吃 飯 ， 飯 後 偶 爾 會 到 Ｋ Ｔ Ｖ 唱 歌

聯 絡 感 情 ， 費 用 係 國 光 公 司 支 付 ， 平 均 花 費 為 二 萬 元 ， 去 過 的 地 方 有 位 於 台 北 市 基 隆

路 信 義 路 口 之 巴 塞 隆 納 酒 店 、 新 生 南 路 和 平 東 路 口 之 貝 多 芬 酒 店 等 。 」 【 附 件 二 十 八 】

住 都 局 羅 吉 煌 於 八 十 四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四 日 在 台 北 縣 調 查 站 偵 查 時 供 稱 略 以 ： 「 鍾 太 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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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 宴 請 陳 炯 榮 至 台 北 市 金 泰 皇 、 鼎 （ 頂 ） 上 魚 翅 餐 廳 吃 飯 ， 再 至 貝 多 芬 酒 店 喝 酒 ； 另

游 世 宗 常 藉 與 施 作 廠 商 協 調 工 程 為 由 邀 本 人 出 來 與 華 禹 公 司 、 國 豐 公 司 業 務 相 關 人 員

吃 飯 喝 酒 ， 曾 去 有 公 關 小 姐 坐 擡 喝 酒 ， 唱 Ｋ Ｔ Ｖ 之 場 所 ， 如 貝 多 芬 、 巴 塞 隆 納 ， 環 北

隊 同 仁 有 陳 仁 義 、 張 榮 吉 等 ， 費 用 多 半 由 華 禹 公 司 付 帳 ， 偶 爾 由 游 世 宗 付 帳 ， 除 此 之

外 ， 國 豐 公 司 在 三 節 送 水 果 、 罐 頭 、 洋 酒 等 禮 物 。 」 【 附 件 二 十 九 】 查 住 都 局 環 工 處

處 長 陳 炯 榮 、 環 北 隊 隊 長 林 有 德 、 分 隊 長 羅 吉 煌 、 陳 仁 義 、 張 榮 吉 等 人 未 能 嚴 守 分 際 ，

於 本 案 工 程 施 工 期 間 接 受 廠 商 飲 宴 招 待 ， 並 至 有 女 陪 侍 之 酒 店 巴 塞 隆 納 、 貝 多 芬 及 紅

洋 蔥 ， 召 公 關 小 姐 坐 擡 ， 飲 酒 作 樂 ， 由 承 商 華 禹 或 國 豐 公 司 付 帳 ， 接 受 不 正 利 益 ， 違

失 事 證 明 確 ， 嚴 重 損 害 公 務 員 聲 譽 ， 自 與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第 五 條 ： 「 公 務 員 應 誠 實 清 廉 ，

謹 慎 勤 勉 ， 不 得 有 驕 恣 貪 惰 ， … 足 以 損 失 名 譽 之 行 為 。 」 及 六 條 ： 「 公 務 員 不 得 假 借

權 力 ， 以 圖 本 身 或 他 人 利 益 … 」 之 旨 有 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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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 、 彈 劾 理 由 及 適 用 之 法 律 條 款 ：  
一 、 伍 澤 元 部 分 ：  

伍 澤 元 係 住 都 局 局 長 ， 綜 理 該 局 業 務 ， 於 八 十 一 年 任 職 局 長 期 間 ， 執 行 台 北 縣 四

汴 頭 抽 水 站 興 建 工 程 ， 該 件 工 程 在 尚 未 經 台 灣 省 政 府 核 准 辦 理 委 外 設 計 前 ， 伍 澤 元 即

要 求 所 屬 環 北 隊 隊 長 林 有 德 等 人 ， 將 本 件 工 程 之 設 計 相 關 資 料 ， 洩 露 予 國 豐 公 司 ， 並

指 示 所 屬 未 依 相 關 規 定 辦 理 委 託 技 術 顧 問 機 構 承 辦 技 術 評 審 事 宜 ， 復 以 電 話 指 示 所 屬

限 制 本 案 投 標 廠 商 資 格 ， 而 不 依 行 政 院 暨 所 屬 各 機 關 營 繕 工 程 招 標 注 意 事 項 之 規 定 及

台 灣 省 政 府 之 批 示 辦 理 ， 藉 以 達 到 綁 標 、 圍 標 與 圖 利 廠 商 之 目 的 。 復 未 恪 遵 行 政 院 暨

所 屬 各 機 關 營 繕 工 程 招 標 注 意 事 項 規 定 並 執 行 對 保 程 序 暨 未 要 求 國 豐 公 司 提 出 工 作 進

度 以 查 核 其 效 率 ； 另 亦 未 對 國 豐 公 司 違 約 情 形 予 以 處 罰 ， 違 規 通 過 該 公 司 之 設 計 書 圖

及 施 工 預 算 書 等 資 料 ， 且 事 後 並 收 取 該 公 司 六 百 萬 元 賄 款 。 核 其 行 為 違 反 公 務 員 服 務

法 第 一 條 公 務 員 應 遵 守 誓 言 ， 忠 心 努 力 ， 依 法 律 命 令 所 定 ， 執 行 其 職 務 、 第 四 條 公 務

員 有 絕 對 保 守 政 府 機 關 機 密 之 義 務 、 第 五 條 公 務 員 應 誠 實 清 廉 ， 謹 慎 勤 勉 、 第 六 條 公

務 員 不 得 假 借 權 力 ， 以 圖 本 身 或 他 人 利 益 及 第 七 條 公 務 員 執 行 職 務 應 力 求 切 實 之 規 定

。  

二 、 林 文 烈 、 陳 炯 榮 部 分 ：  

林 文 烈 係 住 都 局 總 工 程 司 ， 負 責 工 程 督 導 及 相 關 業 務 之 審 核 管 理 ， 陳 炯 榮 係 住 都

局 環 境 工 程 處 處 長 ， 綜 理 該 處 所 負 責 之 住 都 局 承 辦 各 類 下 水 道 工 程 之 規 劃 設 計 業 務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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渠 等 在 任 職 期 間 ， 未 切 實 審 查 國 豐 公 司 浮 編 經 費 情 事 ； 又 發 現 本 件 工 程 案 設 計 圖 有 諸

多 瑕 疵 、 或 明 知 所 編 預 算 金 額 有 偏 高 情 事 ， 竟 未 依 約 要 求 國 豐 公 司 改 正 後 再 予 審 查 ；

總 工 程 司 林 文 烈 竟 一 再 示 意 屬 下 ， 毋 庸 詳 細 審 查 ， 逕 行 核 章 審 核 通 過 ； 又 林 文 烈 未 依

分 層 負 責 授 權 辦 理 決 行 事 項 ， 環 工 處 處 長 陳 炯 榮 枉 法 附 從 ， 逕 行 變 更 內 部 公 文 簽 呈 ，

使 國 豐 公 司 違 規 獲 得 設 計 款 項 ； 又 陳 炯 榮 要 求 所 屬 簽 辦 本 案 之 預 付 工 程 款 事 宜 ， 核 與

該 處 權 責 不 符 ， 且 簽 擬 過 程 既 未 依 規 定 先 行 簽 會 主 管 經 費 單 位 之 會 計 室 ， 處 理 程 序 違

反 規 定 並 逾 越 權 責 ； 另 陳 炯 榮 聽 從 局 長 伍 澤 元 指 示 ， 命 所 屬 簽 擬 量 身 訂 作 之 限 制 投 標

廠 商 資 格 ， 既 不 符 行 政 院 暨 所 屬 機 關 營 繕 工 程 招 標 注 意 事 項 之 規 定 ， 又 不 依 台 灣 省 政

府 之 批 示 辦 理 ， 明 顯 涉 有 綁 標 、 圍 標 圖 利 特 定 廠 商 之 嫌 ； 陳 員 竟 未 能 嚴 守 分 際 ， 於 本

案 工 程 施 工 期 間 接 受 廠 商 飲 宴 招 待 ， 並 至 有 女 陪 侍 之 酒 店 ， 召 公 關 小 姐 坐 擡 ， 飲 酒 作

樂 ， 由 承 商 華 禹 或 國 豐 公 司 付 帳 ， 接 受 不 正 利 益 ， 違 失 事 證 明 確 ， 嚴 重 損 害 公 務 員 聲

譽 ， 與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第 一 條 公 務 員 應 遵 守 誓 言 ， 忠 心 努 力 ， 依 法 律 命 令 所 定 ， 執 行 其

職 務 、 第 五 條 公 務 員 應 誠 實 清 廉 ， 謹 慎 勤 勉 ， 不 得 有 損 失 名 譽 之 行 為 、 第 六 條 公 務 員

不 得 假 借 權 力 ， 以 圖 本 身 或 他 人 利 益 及 第 七 條 公 務 員 執 行 職 務 應 力 求 切 實 之 旨 。  

三 、 林 有 德 部 分 ：  

林 有 德 係 環 北 隊 隊 長 ， 綜 理 該 隊 所 負 責 之 台 灣 省 北 部 地 區 （ 含 基 隆 市 、 台 北 縣 、

桃 園 縣 、 新 竹 縣 、 市 、 宜 蘭 縣 、 花 蓮 縣 等 七 縣 市 ） 雨 水 、 污 水 下 水 道 工 程 之 規 劃 設 計

業 務 ， 於 八 十 一 年 任 職 隊 長 期 間 ， 執 行 台 北 縣 四 汴 頭 抽 水 站 興 建 工 程 ， 該 件 工 程 在 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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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 經 台 灣 省 政 府 核 准 辦 理 委 外 設 計 前 ， 渠 聽 從 局 長 伍 澤 元 之 指 示 ， 將 本 件 工 程 之 設 計

相 關 資 料 ， 洩 露 予 國 豐 公 司 ， 復 未 依 相 關 規 定 辦 理 委 託 技 術 顧 問 機 構 承 辦 技 術 邀 請 與

評 審 事 宜 ， 亦 未 恪 遵 行 政 院 暨 所 屬 各 機 關 營 繕 工 程 招 標 注 意 事 項 規 定 並 執 行 對 保 程 序

暨 未 要 求 國 豐 公 司 提 出 工 作 進 度 以 查 核 其 效 率 ； 又 未 對 國 豐 公 司 違 約 情 形 予 以 處 罰 ，

違 規 通 過 該 公 司 之 設 計 書 圖 及 施 工 預 算 書 等 資 料 ， 且 事 後 並 收 取 該 公 司 三 百 萬 元 賄 款

； 另 於 本 案 工 程 施 工 期 間 接 受 廠 商 飲 宴 招 待 ， 並 至 有 女 陪 侍 之 酒 店 ， 召 公 關 小 姐 坐 擡

， 飲 酒 作 樂 ， 由 承 商 華 禹 或 國 豐 公 司 付 帳 ， 接 受 不 正 利 益 。 核 其 行 為 違 反 公 務 員 服 務

法 第 一 條 公 務 員 應 遵 守 誓 言 ， 忠 心 努 力 ， 依 法 律 命 令 所 定 ， 執 行 其 職 務 、 第 四 條 公 務

員 有 絕 對 保 守 政 府 機 關 機 密 之 義 務 、 第 五 條 公 務 員 應 誠 實 清 廉 ， 謹 慎 勤 勉 、 第 六 條 公

務 員 不 得 假 借 權 力 ， 以 圖 本 身 或 他 人 利 益 及 第 七 條 公 務 員 執 行 職 務 應 力 求 切 實 之 規 定

。  

四 、 洪 伯 仁 、 羅 吉 煌 部 分 ：  

洪 伯 仁 係 環 北 隊 第 二 分 隊 分 隊 長 ， 職 司 地 下 排 水 工 程 之 規 劃 設 計 、 抽 水 站 工 程 及

污 水 處 理 廠 之 規 劃 設 計 、 委 外 設 計 工 程 之 審 核 ， 及 負 責 複 核 所 屬 隊 員 之 工 程 設 計 內 容

； 羅 吉 煌 係 環 北 隊 第 五 分 隊 分 隊 長 ， 職 司 有 關 工 程 中 機 械 、 電 氣 、 儀 控 部 分 規 劃 設 計

之 審 核 ， 並 綜 理 該 隊 綜 合 業 務 ， 在 八 十 一 年 渠 等 擔 任 分 隊 長 期 間 ， 執 行 台 北 縣 四 汴 頭

抽 水 站 興 建 工 程 ， 該 件 工 程 在 尚 未 經 台 灣 省 政 府 核 准 辦 理 委 外 設 計 前 ， 洪 伯 仁 及 羅 吉

煌 將 本 件 工 程 之 設 計 相 關 資 料 ， 洩 露 予 國 豐 公 司 ； 又 洪 伯 仁 未 依 相 關 規 定 辦 理 委 託 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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術 顧 問 機 構 承 辦 技 術 邀 請 與 評 審 事 宜 ， 亦 未 恪 遵 行 政 院 暨 所 屬 各 機 關 營 繕 工 程 招 標 注

意 事 項 規 定 並 執 行 對 保 程 序 ， 致 發 生 本 案 契 約 保 證 人 係 屬 偽 造 情 事 ， 暨 未 要 求 國 豐 公

司 提 出 工 作 進 度 以 查 核 其 效 率 ； 復 洪 伯 仁 、 羅 吉 煌 對 於 國 豐 公 司 未 依 契 約 規 定 期 限 送

交 設 計 書 圖 ， 卻 不 依 實 情 簽 核 依 約 處 罰 ， 且 未 切 實 審 查 該 公 司 浮 編 經 費 情 事 ； 另 分 隊

長 羅 吉 煌 於 本 案 工 程 施 工 期 間 接 受 廠 商 飲 宴 招 待 ， 並 至 有 女 陪 侍 之 酒 店 ， 召 公 關 小 姐

坐 擡 ， 飲 酒 作 樂 ， 由 承 商 華 禹 或 國 豐 公 司 付 帳 ， 接 受 不 正 利 益 。 核 其 行 為 違 反 公 務 員

服 務 法 第 一 條 公 務 員 應 遵 守 誓 言 ， 忠 心 努 力 ， 依 法 律 命 令 所 定 ， 執 行 其 職 務 、 第 四 條

公 務 員 有 絕 對 保 守 政 府 機 關 機 密 之 義 務 、 第 五 條 公 務 員 應 誠 實 清 廉 ， 謹 慎 勤 勉 、 第 六

條 公 務 員 不 得 假 借 權 力 ， 以 圖 本 身 或 他 人 利 益 及 第 七 條 公 務 員 執 行 職 務 應 力 求 切 實 之

規 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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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 上 ， 住 都 局 局 長 伍 澤 元 、 總 工 程 司 林 文 烈 、 環 境 工 程 處 處 長 陳 炯 榮 、 環 北 隊 隊 長

林 有 德 、 分 隊 長 洪 伯 仁 及 羅 吉 煌 等 人 ， 於 八 十 一 年 間 執 行 台 北 縣 四 汴 頭 抽 水 站 興 建 工 程

， 未 依 規 定 辦 理 委 託 技 術 顧 問 機 構 技 術 評 審 事 宜 ， 復 於 作 業 過 程 中 未 切 實 審 查 相 關 設 計

書 表 及 依 契 約 規 定 罰 款 ， 竟 違 規 通 過 設 計 案 ； 且 伍 澤 元 與 林 有 德 分 別 收 受 廠 商 賄 款 六 百

萬 及 三 百 萬 元 ； 另 陳 炯 榮 、 林 有 德 、 羅 吉 煌 接 受 廠 商 招 待 至 有 女 陪 侍 之 酒 店 飲 酒 作 樂 ，

違 反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第 一 條 、 第 四 條 、 第 五 條 、 第 六 條 及 第 七 條 等 相 關 規 定 ， 並 有 公 務 員

懲 戒 法 第 二 條 各 款 情 事 ， 爰 依 監 察 法 第 六 條 之 規 定 提 案 彈 劾 ， 移 請 司 法 院 公 務 員 懲 戒 委

員 會 審 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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